
高校“伪娘团”

背后的真问题

□吴江

据《武汉晚报》报道，湖北武汉一群

在校男学生创建“爱丽丝伪娘团”，由男

生反串女生表演。 据悉，舞团招新对团员

要求严格，“腿要又细又长， 个子不能太

魁梧，脸要长得秀气俊俏。 ”伪娘团经过

演出后，在高校里走红，商演接连不断，

每人的出场费为 500元。

大学毕竟已不是封闭的象牙塔，自

然也不可能对“伪娘现象”做到完全屏

蔽，某种程度上，假如见到“伪娘”，便认

为是性别错位、性格扭曲，甚至给人家

扣上一顶“易性癖”的帽子，倒是有些欠

妥，甚至有过度阐释之嫌。

事实上，由大学生创办的这个“伪

娘团”，最初不过是个动漫社团罢了，之

所以有了创办“伪娘团”的动议，也不过

是缘于一次活动中“男生反串女角”却

阴差阳错收获良好效果的机缘巧合。 更

何况，尽管“舞台上，他们千娇百媚，人

见犹怜”，但“舞台下，却个个都是纯爷

们”，不仅平日里打篮球、看球赛，很多

人也都有自己的女朋友。 看来，把高校

“伪娘团”视作大学生性别错位、性格扭

曲的结果，的确也是一种误解。

某种程度上，既然高校“伪娘团”经

常会接到一些商演邀请， 相比其他形式

的打工或是勤工俭学，“伪娘团” 的性价

比的确比较高。 大学男生们热衷于加盟

“伪娘团”， 根本就是市场的无形之手在

起着作用。 此种为了迎合市场需求而被

动形成的“伪娘热”，其实才是“伪娘现

象”风靡的关键因素。 以高校“伪娘团”为

例， 与其说这些台下男子汉们真的热衷

于上台扮“伪娘”，毋宁说是社会上畸形

的审美情趣与需求，催生了“伪娘”市场，

大学男生不过一不小心成了“伪娘市场”

上被消费的商品罢了。

究竟谁在消费大学生“伪娘”？这背后

究竟有着怎样的社会心理支撑？或许才是

高校“伪娘团”背后更需追问的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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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荣

小偷是人人都恨的，尤其对被偷者来

说。 可是总不能因为恨，把小偷抓起来暴

打一顿， 甚至动用其他暴力手段来解恨。

10 日《东南早报》报道，一名妇女在晋江安

海镇中山中路偷窃两个面包时被店主当

场抓住，为警示、防止她再次作案，店主林

先生将该妇女绑在电线杆上，并在其胸前

挂上写有“我是小偷”的纸板。

如此“挂牌示众”，其实比痛打一顿还

暴力。 这让我自然联想起特定年代时戴高

帽、挂牌游街示众的情景，说明这一“示众

文化”余毒还不同程度地存在于社会。 要

说前几天（以前多地也发生过多次）有地

方公开宣布处理一批犯罪嫌疑人时，采取

挂牌示众的形式是知法违法的话，那么店

主个人这样光天化日之下公然动用私刑，

不但是“示众”的余毒反应，更是法律知识

缺乏和法制意识淡漠的现实写照。

在新浪微博上，我看到网友“余杭公

安胡冰”在与一些

网友争论此事。 小

胡认为，这是非法

拘禁，一分钟也不

行；有人认为这不

构成非法拘禁， 随意限制他人人身自由违

反《治安法》，但只要不超过 24小时就没问

题……这位小胡是余杭公安的一位硕士生

警察， 他说的没错。 这事不但涉嫌非法拘

禁， 更严重的是采取这样暴力和侮辱人格

的强制手段， 严重侵犯了该妇女依法享有

的人身权利。即便犯罪的人，其权利和人格

也不受非法侵害。店主没有执法主体资格，

作为被偷者他抓住小偷后应该马上报警，

或将其送交公安机关，或由警方来处置。

从报道中看， 店主绑小偷在电线杆上

挂牌示众“为警示、防止她再次作案”，可见

他的相关法律知识是欠缺的， 更要命的是

他还自以为是一种“正义”。 而这种所谓的

“正义感” 在普通人群中的认知度其实很

高，发现小偷就“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用暴

力的方式对待， 以至于偷面包的妇女被绑

在十字街头的电线杆上挂牌示众， 不少过

往行人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 至少从报道

的新闻照片上， 可以读出这样一种冷漠甚

至喝彩的场景。

法举则道昌，法恶则德亡。一个人或者

一个部门太过“无法无天”，必将影响小社

会的一片安宁。 如果这种软暴力的行为不

被制止，那必将人人自危。如果这位妇人因

为店主的非法拘禁行为而发生意外， 也即

法律上所说的造成了不良后果或严重后

果，那么这位“正义”的店主是要负相关法

律责任的，就不是“只要不超过 24 小时没

问题”的问题了。

@涂光晋：从近日《世界周刊·人物》中，

得知《泰坦尼克号》导演卡梅隆曾 30 多次深

潜海底， 近距离接触这艘冰冷的 3000 米水

下的沉睡者。 最近他又只身潜入 10000多米

深的马里亚纳海沟， 创造了新的世界第一。

其实他也有过不顺，大学没毕业、曾经酗酒，

做过卡车司机。 由此看来，只要不断突破自

己的人生边界，他就是成功者。

@ 译言:1/4 的人不知道他们邻居的名

字, 超过 3/4 的人不知道他们的邻居以何为

生， 许多人与他们最近的邻居往往是隔绝

的。 尽管数字让人失望，但几乎 1/5 的受访

者表示,他们希望和邻居拥有更好的关系。

@ 华新民微博:从来没参加过相关小区

命运的业主大会, 今天有人邀请我去说说商

品房的土地权利。去了,发言时问全场数百位

业主谁有土地证 (全名“国有土地使用权

证”)。 数百人当中只有两三个人举手!

� � @ 北京徐晓:台湾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景

点的门票很便宜,有的干脆不要门票。著名的

景点泰鲁阁就不要一分钱, 日月潭门票加缆

车一共 220元台币(相当于 50元人民币)。 通

往日月潭的高速路居然不收钱，环岛的高速

费加起来还不到 100元人民币。

@ 中国青年报陈小川:我敬佩日本的那

个老人, 他说:“我们老人把福岛受过辐射的

米吃完吧,让年轻人吃好的。 ”

@ 假装在纽约:《纽约时报》刊登了刚辞

世的美国著名主持人华莱士的讣告, 提到

1968 年尼克松竞选总统时曾邀请他出任竞

选新闻官,但华莱士拒绝了。多年后华莱士回

忆起这件事时说:“尼克松睿智勤奋, 我对他

心怀敬意, 但给坏新闻加一张笑脸不是我喜

欢做的事。 ”

让信息透明照亮民心

□三木

刚大学毕业的一个亲戚，在某政府网站

看到一则新发布的招聘启事，大喜，辗转数

百公里赶过去，敢情启事是上年的，页面一

直在自动反复更新！ 他被大大悲摧了一回。

亲戚的遭遇并非个例，日前社科院公布

了政府网站信息公开的 8 大问题： 拖沓、随

意、间断、不便、不详、混淆、多变……如此跑

冒滴漏的网站，真有事儿您还敢相信吗？

原本便民、利民的信息公开在一些地方

却成了鸡肋，反映了某些官员仍然没有摆正

自己的位置、弄清自己的身份。 关于政府，法

国思想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阐述得最为

深刻： 政府和公民的关系其实是契约关系，

公民通过集体让渡权利，委托政府代为管理

社会，并通过纳税支付相关费用，因此，政府

一切活动理所当然都为了公民且必须获得

公民的认可。 如今某些官员，把“权为民所

用”挂在嘴上，把“为人民服务”写到墙上，当

真要他服务时，他却不作为了。

霸气处处侧漏，还表现在他们拒绝提供

信息的答复：“信息不存在”———这正好说明

工作失职；“影响社会稳定”———妨碍公民知

情权、损害政府公信力才是真正的“影响社

会稳定”；“涉及国家机密”———“法无禁止即

许可”，“国家机密” 不能成为暗箱操作的万

能借口。 害怕公开，说到底还是利益在作祟，

比如“不详”一项，羞羞答答遮遮掩掩，想要

掩盖的东西肯定不是成绩，而是人员和经费

等应该且必须有的内容。

官员对公开“犹抱琵琶”，不新鲜。 去年

《山西日报》报道，山西 260 个官员的公开电

话打不通，理由竟是害怕“推销骚扰”。 公开

一个电话数字都这么难，现在要他们公开信

息长数字财产大数字，哪有不难的道理。

2008年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明

确规定，不依法履行信息公开义务的，不及

时更新的，将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依法

给予处分”。

但是，当法律由高压线变成没电铁丝再

变成爽口粉丝时，法律的权威和尊严已荡然

无存， 有法不依比无法可依的危害大得多。

让透明政府透进阳光， 让民心工程走进民

心，这是我们每个公民的心声。

对“老酸奶传言”须及时证实或证伪

“示众”也是示丑

□郭之纯

4 月 9 日， 微博上盛传一则堪称恐怖的

消息：身份认证为《经济观察报》记者的朱文

强于凌晨一时发微博称：“央视一哥们儿

说， 以后别吃果冻和酸奶了。 问为

啥，他比喻说，哪天你们扔了双

破皮鞋， 转眼就进你们肚子

了”；中午十一时，央视著名主

持人赵普发出相似的内容：

“转发来自调查记者的短

信。 同志们：不要再吃老酸

奶(固体形态)和果冻，尤其

是孩子，内幕很可怕，不细

说。 ”

两则微博，转发均以十

万次计。看网上的反应，多数

人都“宁肯信其有”，还有人

从技术角度进一步说明：“老酸

奶和果冻黏稠成型， 其实是因为

大量添加工业明胶。 工业明胶是

用回收的破烂皮革之类做出来的。

食用明胶是合法的添加剂， 但价格比

较贵，于是一些不良商家就用工业明胶替

代”。

人们之所以选择相信这种“不细说”的消

息， 或与有关央视的一些记忆有关：6 年前，

央视《新闻调查》栏目制片人张洁曾对记者坦

言： 几乎每一期舆论监督节目都会遭遇公

关， 有一段时间节目的播出率只有 50%，

未能播出的节目被贴上橙色标签，

永远锁入了柜子。 再往前追

溯几年 ，《焦点访

谈》主持人敬一丹亦曾披露：由于难以应付众

多说情者，《焦点访谈》 舆论监督的分量一度

由 47%降到 17%。有如此经验在先，且朱文强

的微博里明确表示：“(央视) 这哥们儿称，这

才是今年 3·15晚会重头，可惜没播。”人们自

然宁肯相信央视有过这样的调查， 而且还猜

测央视再次“被公关”了。

由是，央视和老酸奶、果冻一起，

立即成为口诛笔伐的靶子。 特别

是央视遭受的隔空质问尤其汹

涌。

看目前情势， 对于这

样的消息，央视有必要立

即证实或证伪：是不是确

实有过这样的调查？ 老

酸奶及果冻的真相究

竟是怎样的？ 若有问

题，是普遍的还是只属

个案？

显然，若没有进行过

这样的调查，或调查出来的

结果并不是如两则微博所描

述的那样， 则这样的微博便是

谣言， 央视理应及时辟谣， 甚

至还应该为此诉诸司法机关， 追

究造谣者的责任； 而倘若确实有过

这样的调查结论， 也应该马上借机

公之于世， 给公众一个明白， 同时也

要对节目为何尚未播出给出合理解释。

总之，无论真与假，对此都没有丝毫拖

延的道理。 拖延处理，既有损公众的知情

权，有损央视的公信力，同时也会对商

业环境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无论

是冤枉了好企业， 还是放过了坏

企业， 都是新闻监督的失

败。


